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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茲修正農會法，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農會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農會以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民知識技能，增加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發展農村經濟為宗旨。
第　二　條　　農會為法人。
第　三　條　　農會之主管官署，在中央為社會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其目的事業依法受農林部或其他目的事業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任　　務

第　四　條　　農會之任務如左。

一、自耕農之扶植，佃農僱農權益之保障，及調解農事糾紛，證明租佃契約。
二、協助有關土地農田水利之改良，水土之保持，森林之培養，及水旱病蟲災害獸疫之防治救濟。
三、種籽肥料農具之改良與推廣。
四、農村合作事業及簡易農倉之倡辦與輔導。
五、農村副業之倡辦指導，及農產品之調劑加工。
六、示範農田及集體或合作農場之倡設。
七、農貸及土地金融貸款之承辦轉放監督。
八、農民補習學校、農業陳列所及農業展覽會之協助舉辦。
九、有關農民醫藥衛生娛樂及其他農民福利與救濟事業之倡導推進。
十、農業及農民之調查統計。
十一、合於第一條宗旨之其他事項。
第三章　設　　立

第　五　條　　農會分鄉（鎮）農會、市區農會、縣（市）農會、省（市）農會、全國農會。
鄉（鎮）農會、市區農會得依會員分佈情形，分設分會或劃分小組。
下級農會應受上級農會之指導。
第　六　條　　農會以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並冠以該區域之名稱。
第　七　條　　農會為農民之中心組織，同一區域內以組織一個農會為限。
第　八　條　　鄉（鎮）或市區內具有農會會員資格者滿五十人時，應即發起組織鄉（鎮）農會或市區農會，下級農會成立過半數時，應即組織上級農會，鄉（鎮）或市區內具有會員資格者未滿五十人時，得加入附近鄉（鎮）農會或市區農會或聯合組織之。
第　九　條　　農會之組織，由發起人推定籌備員組織籌備會，呈請當地主管官署備案。
第　十　條　　農會章程應載明左列事項。

一、名稱。
二、宗旨。
三、區域。
四、會址。
五、任務或事業。
六、組織。
七、會員入會出會及除名。
八、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九、理監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選任辭任。
十、會議。
十一、會費之數額。
十二、經費及會計。
十三、章程之修改。
第十一條　　農會於召開成立大會前，應將籌備經過連同章程草案，呈報主管官署，並請派員監選。
第十二條　　農會組織完成時，應即造具會員名冊、理監事略歷冊，連同章程，向當地主管官署登記，並由該主管官署於登記後頒發登記證書及圖記。
第四章　會　　員

第十三條　　凡中華民國人民居住該區域內，年滿二十歲，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均有加入鄉（鎮）農會或市區農會為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自耕農。
二、佃農。
三、僱農。
四、農業學校畢業或有農業專著或發明，並現在從事農業改良工作者。
五、服務於依法登記之農場會員。
第十四條　　上級農會以其下級農會為會員。
下級農會參加上級農會，應各派代表出席，其代表名額，鄉（鎮）農會或市區農會二人，縣農會或省轄市農會一人，省農會五人，院轄市農會一人，各由會員大會選舉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章　職　　員

第十五條　　農會置理、監事，由會員中選任之，其名額依左列之規定。

一、鄉（鎮）農會及市區農會之理事九人至十五人。
二、院轄市農會及縣（市）農會之理事十五人至二十七人。
三、省農會之理事二十七人至三十三人。
四、全國農會之理事三十三人至四十五人。
五、農會監事名額，不得超過其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六、農會置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該農會理事、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監事名額在三名以上時，應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常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監事名額三分之一，常務理事在五人以上時，並得就其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鄉（鎮）農會及市區農會理事中，應有三分之一具有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資格者。
第十六條　　農會理監事之候選人，以其所屬基會會員為限，上級農會理監事之候選人，不限於下級農會出席之代表。
第十七條　　鄉（鎮）農會分會設幹事三人至五人，互推一人為主任幹事，小組設正副組長各一人，由會員推定之。
第十八條　　農會理監事、分會幹事及小組組長均為無給職，但實際負責者，得依章程之所定或會員大會之決議，支給公費。
第十九條　　農會理監事及分會幹事、小組正副組長任期均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條　　農會改選完成後，應於十日內造具理監事略歷，連同會員增減名冊，呈報當地主管官署備案。
第二十一條　　農會理監事因有不得已之事由，得經會員大會議決，准其辭職，其因職務上違背法令會章或其他重大不正當行為者，得經會員大會議決罷免之。
第六章　會　　議

第二十二條　　農會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兩種，由理事會召集之。
定期會議全國農會每二年舉行一次，省（市）以下各級農會每年一次，臨時會議經會員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第二十三條　　農會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四條　　左列各款事項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通過或變更。
二、團體之調整。
三、會員之處分。
四、理監事之解任或罷免。
第二十五條　　農會理事會議由常務理事或理事長召集之，監事會議由常務監事召集之，其會期於各該農會章程內訂定之。
第二十六條　　分會幹事會及小組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幹事或組長召集之。
第二十七條　　鄉（鎮）農會或市區農會如召集會員大會確有困難時，得召集會員代表大會，其代表選舉辦法由社會部定之。
第七章　經　　費

第二十八條　　農會經費分左列六種。

一、入會費　由會員於入會時一次繳納，其最高額由主管官署核定之。
二、常年會費　鄉（鎮）及市區農會由會員按年繳納，其最高數額由會員大會決定，縣（市）以上農會由其所屬會員按會費收入之百分之二十繳納之。
三、事業費之募集及用途，應經會員大會議決，並向主管官署備案。
四、農業金融機關應就每年度所獲純益撥出一部份，充作各級農會事業費，不得少於百分之十。
五、政府補助費　此項補助費應列入國家預算，地方預算。
六、各級農會主辦事業所獲純益，應提撥一部份，充作各該農會經費，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
第二十九條　　農會收支報告，應於每年度終了時，呈報當地主管官署及目的事業主管官署備查，並公布之。
第八章　監　督

第三十條　　農會怠忽任務，妨害公益，或逾越其業務範圍時，主管官署得予以警告。
第三十一條　　農會之決議，有違反法令，妨害公益，或逾越其宗旨任務時，主管官署得令撤銷其決議。
第三十二條　　農會違反其宗旨或任務，其情節重大者，主管官署得予以解散或撤銷其登記，但須徵得當地民意機關之同意。
農會經解散後，應即重行組織。
第三十三條　　下級主管官署為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之處分時，應經上級主管官署之核准。
第三十四條　　農會解散或撤銷登記時，其財產應由當地主管官署指派人員清算，其清算人有代表農會執行清算上一切事務之權。
第九章　附　　則

第三十五條　　農會為指導農業技術及其他農業改進工作，得商請當地農業改進推廣金融教育等有關機關調派農業技術人員協助之。
第三十六條　　鄉（鎮）農會或市區農會，得應會員經營業務需要，分別指導成立業務小組。
第三十七條　　農會對會員承辦農貸及土地金融貸款所作之保證，應負連帶責任。
第三十八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社會部擬訂，呈報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修正營業牌照稅法第十四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財政部部長　徐　堪

營業牌照稅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違反本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未經請領營業牌照，遽行營業者，除勒令停業外，並處以應納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

違反本法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不於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納稅換照，而繼續營業，或違反十二條之規定，遷地營業，增資改組，變更營業種類，而不換領新照者，除責令補繳應納稅款換照外，並處以應納稅款一倍至三倍之罰鍰。

營業人申報資本額不實，或朦報營業種類，希圖短稅者，除責令補稅換照外，處以短納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
依照前二項之規定，經責令補稅換照，而不於十五日內繳稅換照者，得勒令停業。

違反本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轉賣讓與或出借營業牌照者，處金圓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之罰鍰。

歇業而不將原牌照繳銷者，處金圓六十元以上三百元以下之罰鍰。

對於征收機關依本法第十三條之規定實施檢查為抗拒者，處金圓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勒令停業。

總統令

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修正筵席及娛樂稅法第十條條文，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財政部部長　徐　堪

筵席及娛樂稅法第十條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凡應徵收筵席稅及娛樂稅之營業，於開業遷移改業歇業及轉讓時，應於三日前呈報征收機關，違者處以金圓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鍰。

總統令

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茲制定民國三十七年整理公債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孫　科

財政部部長　徐　堪

民國三十七年整理公債條例

第　一　條　　政府為整理掉換舊有各種外幣債券，發行公債，定名為民國三十七年整理公債。

第　二　條　　本公債總額定為金圓五億二千三百萬圓，分為三種。
甲種債票，定額金圓一億三千七百萬圓。

乙種債票，定額金圓三億二千五百萬圓。

丙種債票，定額金圓六千一百萬圓。

第　三　條　　本公債定於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一日照票面十足發行。

第　四　條　　本公債債票分為金圓一萬圓、一千圓、一百圓、五十圓、十圓、五圓、一圓七種。
第　五　條　　本公債掉換舊有各種外幣債券，各依其原定清償年限先後，分別酌定換發種類如左。
一、甲種債票掉換民國三十六年第一二期短期庫券。
二、乙種債票掉換民國二十七年金公債英美金債票及民國三十一年同盟勝利美金公債。
三、丙種債票掉換民國二十九年建設金公債第一期英美金債票。
第　六　條　　本公債專為掉換舊有各種外幣債券實際銷售截至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尚未到期償還之部份，其未銷售者由財政部另行處理。
第　七　條　　各種外幣債券依照金圓對外幣之法定匯兌率換發本公債（即美金債券每一元換發本公債票面四圓，英金公債每一英鎊換發本公債票面十二圓）。
第　八　條　　本公債利率定為年息五厘，甲種債票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期付息，乙種債票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期付息，丙種債票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期付息，以後即各屆六個月付息一次。

第　九　條　　本公債各種債票，各自第五期付息期開始還本，以後每屆六個月平均還本一次，甲種債票分五年還清，乙種債票分十年還清，丙種債票分二十年還清，每次還本以抽籤法行之。
上項甲乙丙三種債票每次還本付息數目，另詳還本付息表。

第　十　條　　本公債還本付息，由財政部依照各種債票還本付息表所載每次應還本息數額，在國庫收入項下按期預先如數撥交國債基金監理委員會專款存儲備付。

國債基金監理委員會就民國三十六年短期庫券金公債基金監理委員會改組，並仍兼辦監理民國三十六年美金公債基金，其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一條　　本公債還付本息，指定由中央銀行及其委託銀行經理之。
第十二條　　本公債換發手續，限於債票印就後六個月內全部辦理完竣，其換發起訖日期另行公告，在換發期內，持票人應將所有外幣債券持向當地經理銀行申請換發，逾期未請換發者，其所持之外幣債券一律作廢。
本公債在國外換發手續，均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公債債票為無記名式，不得掛失。
第十四條　　本公債債票得自由買賣抵押，如公務上須繳納保證金時，得作為代替品，並得為金融業之保證準備金。
第十五條　　對於本公債債票有偽造或毀損信用之行為者，由司法機關依法懲治。
第十六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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